戲劇系製作課程排戲公約
為經濟排戲時間與人力、並確保排戲時工作與學習之高度效率，call劇組的每位人員以 每週課程外的時間、最多３次、總時數６小時 為限，並且每次排戲，皆以該次必須要到場工作的人員優先到場為原則，請各組導演、舞監依此原則分配排戲工作時間。唯以下情形得以彈性調整：
1. 演出前一週為劇場週，不受此限。
2. 燈光工作人員於技排前，因工作特殊需求，不受此限。
3. 導演、舞監及其助理為特殊工作人員，若因工作需要，得經指導老師同意後，不受此限。
4. 各組趕製作進度（舞台、燈光、服裝…等），得經指導老師同意，另外加call時間，不受此限。
